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法律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法律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自筹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底前完成。
2.项目实施地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bookmark: _GoBack]3.项目概况：
聘请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专项负责我公司为府谷县恒源煤焦电化公司担保涉诉恢复执行阶段的异议、复议及相关法律事务，并在此后继续处理涉及府谷县恒源煤焦电化公司的一切后续法律事宜。
项目总投资：1224000.00元。
4.履行期限及方式：按照相关法院时间安排及案件进度确定
四、合同模板：
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甲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住所地：
负责人：
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律师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经充分协商，订立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   委托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 在甲方与        公司债务纠纷过程中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第二条   委托服务期限
本次委托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委托服务内容
1、甲方委托乙方就《和解协议》事宜向相关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复议，并代表甲方进行相关协商和专业谈判，帮助甲方依法依规推进相关债务化解；
2.对甲方相关的合同文件、财务凭证、往来函件等资料进行全面审查，查漏补缺，消除潜在风险，根据甲方需求，及时提供精准的法律咨询及书面法律意见；
3.协助甲方排查恒源公司相关财产状况，制定追偿方案；
4.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乙方的义务
1.乙方指派    律师提供专项法律服务。特殊情况下，甲方同意乙方指派其他律师完成或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2.乙方律师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勤勉、尽责地完成本合同第一条所述专项法律服务，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3.乙方律师不得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4.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甲方应当及时、完整地向乙方提供服务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文书资料，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从第三方获取上述资料。
2.若甲方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不完整或提供虚假文件，影响乙方做出准确、专业判断的，乙方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3.甲方应当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律师服务费和工作费用。
4.甲方指定    为和乙方律师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意见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乙方律师。
5.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决策。
6.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律师为其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以及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服务。
第六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本次律师服务费总额由基础服务费与激励服务费两部分构成，具体计算及支付条件如下：
（1）基础服务费：    。
（2）激励服务费：若执行异议（或复议）成立，且按照《和解协议》协调西安中院回转超额履行的款项，则甲方另行支付乙方激励服务费人民币    。
2.支付条件与时间：
基础服务费于合同签订后    日内支付，激励服务费于达成约定条件后     日内支付。税费由乙方承担。
3.以上费用包含乙方律师因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合理的通讯费、交通费、食宿费等。
乙方账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代理费。
2.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按期足额支付专项法律服务费或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专项法律服务费和工作费用。
3.甲方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
（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服务的；
（2）本合同签订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
（3）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过错，甲方终止合同的。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提交榆林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第九条   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两份。有效期自双方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完成之日止。
甲乙双方签章：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负责人：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五、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通过年检，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的律师事务所。
2.有代理其他同类案件的经验，具备相应服务能力或某项专业优势。
3.最近三年（成立不满三年的，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及不良记录，声誉良好。
六、付款方式：基础服务费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支付，激励服务费于达成约定条件后5日内支付。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新区财税中心九楼
3.项目联系人：祁宏伟   联系电话：15529748787


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2月25日

